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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文化旅遊品牌塑造資助計劃”

文化發展基金



資助目的

文化發展基金設立2025年“文化旅遊品牌塑造資助計劃”，推動

澳門文創企業以澳門文化遺產或澳門原創IP角色形象為主題，並

鼓勵結合全國運動會的體育元素，開發多元的文化旅遊產品，以

豐富旅客的旅遊消費選擇。同時，鼓勵配合舉辦宣傳推廣活動，

發揮體育、旅遊和文化的協同效應，提升澳門作為文化旅遊目的

地的吸引力。

申請期：2025年6月3日早上9時至7月4日下午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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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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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澳門物質文化遺產及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產
品須包含澳門文化遺產設
計元素並具識別度。

IP角色須已完成創作，由澳門
居民／澳門機構自主創作並
擁有著作權，可包括一個或
多個角色，IP角色須具有鮮明
形象，僅以文字或標誌呈現
不屬IP角色。

運用以下一個或多個主題開發文化旅遊產品的項
目，且以商業營運模式積極推廣以取得收入：

◆澳門原創IP角色形象◆澳門文化遺產



資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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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以澳門文化遺產或澳門原創IP角色形象為主題新開發至少10

款文化旅遊產品（須為確認提交申請前未曾推出市場的設計產

品（不包括贈品），並鼓勵加入全國運動會的體育元素，可以

包裝設計的方式結合食品及飲品開發產品。其中非食用類產品

不同顏色或呎吋視為同一款，食用類產品相同或相近的包裝視

為同一款），新開發產品須在資助期內完成生產並推出市場公

開發售。

• 受基金資助的項目內容，不得兼收澳門其他公共部門或公共實

體的財政資助，以及不能同時獲得基金其他計劃的資助批給。



資助資格及對象、資助期、方式、名額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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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資格
及對象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設立及運作，且須為稅務效力而已在財政局登
記:
• 自然人企業主(須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 法人商業企業主(須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設立)

• 倘項目運用澳門原創IP角色形象為主題開發產品，申請人應為原創
IP角色形象的版權持有機構，或有權使用原創IP角色形象的機構。

• 同一申請人就本資助計劃僅可提交一個項目申請。

資助期
24個月(最早網上確認提交申請之翌日，最遲簽訂協議書後翌月首日，

受資助者應在資助期內完成執行受資助項目。)

資助方式 補貼

計劃總預算金額 500萬澳門元

資助名額 最多10個

資助金額
預算支出的40%至50%，且不超過50萬澳門元

(實際資助金額將因應實際支出／實際收入／開發產品款式數量而作出調整)



資助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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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按下列比例下調資助金額

實際收入低於原預算收入的80% 下調10%

實際支出低於原預算支出 （預算支出-實際支出）/預算支出

開發產品款式數低於申請時的預計數目
(僅適用於開發產品不少於10款的情況)

（預計數目-實際數目）/預計數目

*倘出現多種調整情況時，以當中的下調比例最大值作為最終的調整比例



資助調整計算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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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預計 實際 下調比例

收入 150萬元 100萬元 實際收入只有預計收入的67%(<80%)，

下調資助金額10%，即5萬

支出 100萬元 80萬元 (100-80)/100*50萬元=10萬元

開發產品款式數 20款 15款 (20-15)/20*50萬元=12.5萬元

批給資助額度 50萬元

經扣減後資助額度 50萬元-12.5萬元=37.5萬元

以最大值12.5萬元為最終的調整金額

-假設批給資助額度為50萬：



可獲資助的開支

✓可獲資助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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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類別 在資助期內作出與項目相關的開支

銷貨開支(非採購食品
或飲品)

為執行項目所產生的消耗性原材料費及生產開支，如文化旅遊產品的生產成本，
但不包括採購食品及飲品的費用。

製作開支
由受資助者採購第三方提供的服務，如設計費用、開發費用、製作人員及技術
人員費用。

場地、辦事處
及其他不動產租賃開支
（非恆常性租金）

僅限於與項目相關的非恆常性租金，如快閃店、宣傳推廣活動場地租金，不包
括辦公室、倉庫租金支出，如涉及轉租須提交符合法律要求的文件。

宣傳及公關開支

為推銷商品或服務，利用各種媒體宣傳所產生的費用，例如報章、雜誌、電台、
電視台、互聯網等廣告宣傳費；相關宣傳品例如宣傳單張、海報、紀念品的製
作費用；舉辦推廣活動如快閃活動、新聞發佈會、參加展銷會等；銷售渠道上
架費及聯乘合作費等。

設備
及其他動產租賃開支

僅限於因銷售商品或舉辦宣傳活動需要而衍生器材設備租賃的費用。



不可獲資助的開支

×不可獲資助的開支

•銷貨開支(採購食品或飲品)；

•行政開支；

•保險開支；

•住宿開支；

•交通、差旅，以及運輸開支；

•其他開支：僅限於人事費用（受資助者
為執行項目而聘請的人員開支）、設備
購置或維修費用、執行商定程序費用及
以銷售分成支付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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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請人提供的服務
或產品的費用及其他開
支則不視為項目預算支
出範圍。



申請階段—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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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登記證明

• 無欠債證明

• 最近期營業稅徵稅憑單（M/8）

• 社會保障基金供款的證明

• 近兩年的損益表

• IP角色形象屬澳門原創的證明文件

• 申請人有權使用澳門原創IP角色形
象的證明文件

經基金通知可補交
• 詳細計劃書

• 申請項目的財務預算

• 申請人在文化產業領域的經驗，包括項目執行團隊的
履歷及背景、其他曾參與的文創產品或IP內容開發及
營運的相關資料

• 產品設計圖及功能介紹

• 澳門原創IP角色形象的圖像及介紹

• 倘有的其他有助申請的文件如合作同意書、預計支出
的報價單、倘有的產品銷售渠道或宣傳活動場所使用
協議文件等，以及倘有的關聯交易申報文件

不接納補交

申請人須以一戶通／商社通實體使用者帳戶登入文化發展基金的網上申請系統，
填寫申請表及上傳下列文件：



初步分析—駁回情況

基金將對申請卷宗進行初步分析，如屬下列任一情況，基金駁回有關申請，不進入評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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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不符合基金宗旨、資助目的、資助範圍、資助要求、申請資格及資助對象、或申請文件不
符合規定；

• 申請人在基金其他受資助項目正處於逾期未償還/未退回/未返還款項的狀況；

• 申請人處於基金拒絕資助名單內；

• 項目屬於澳門其他公共部門或公共實體已公佈的資助計劃範圍；

• 申請人就相同項目作重覆申請（倘出現相同項目，將以首次提交為準）；

• 項目渲染不雅、暴力、色情、淫褻、賭博、粗言穢語、影射或侵害他人之權利等不當成分、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涉及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文化發展基金形
象和聲譽、項目內容對澳門特區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 未按指定期間補交所需的文件，或補交的文件仍然不符合規定。



評審階段—評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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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成員由行政委員會主席根據需審議的項目性

質，從相關領域的專家名單中邀請三至七名來自文化界別、學術界

別、商業界別的專家出任。

✓ 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至少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可舉行會議，並須

就每次會議繕立會議錄。

✓ 申請人的代表須出席評審會議，倘申請人未能出席，但具合理理由，

則將按其已遞交的文件進行書面評審，否則視作放棄申請。



評審階段—評審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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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標準及權重
1.項目的原創性及創意水平（尤其能結合全國運動會的體育元素） 20%

2. 項目預期的經濟效益 20%

3. 項目對塑造澳門文化旅遊品牌形象的作用 15%

4. 項目的經營策略的合理性及產品的競爭優勢 15%

5. 項目預算的合理性 15%

6.申請人的管理水平、執行及主創團隊的專業性及技術能力，過往相關經驗 15%

⚫ 評審分數不低於60分視為通過評審。

⚫ 批給實體在充分考慮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的意見及申請人倘曾獲批給資助活動及項目過往３年的執行

及償還記錄後，對申請作出決定及可附設條件。

⚫ 行政委員會可按其意見或因應活動和項目評審委員會的意見，要求申請人在指定期間調整申請項目內容。

⚫ 資助批給金額與申請項目的預算規模及所獲的評審分數相關。

⚫ 倘申請項目不通過評審、得分排名在資助名額以外、未按要求調整申請項目內容、嗣後發現屬駁回申請

的情況，批給實體尤其可就上述情況對申請項目作出不批給資助的決定。



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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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申請人為法人商業企業主，其主要股東須作出信用擔保，以擔

保受資助者在出現需退回或返還資助款項時（如資助批給被取消、

項目實際支出少於預算支出、項目實際完成的量化指標低於申請

時的預計數目）的債務，但主要股東為公法人除外。

➢ 上點所指的受資助者及擔保人需簽發相當於獲資助金額的本票及

責任聲明書作擔保，相關簽名需經當場認定。



監察階段—款項發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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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款項將根據下表的比例發放

期數 首期*
(簽署協議書後)

第二期
（接納進度執行報告後）

最後一期
(接納總結報告後)

資助額度
發放比例

40% 40% 20%

*發放首期資助款項
受資助者須於專用帳戶存入自有資金（基金批給額度的20%）或提供已出
資的證明（如項目已啟動）後，基金才會發放首期資助款項。

倘受資助者違反其他已獲基金資助的計劃規定的義務，基金可暫緩發放資
助款項直至履行有關義務為止。



監察階段—項目內容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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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報告時進行說明

• 不涉及整體視覺效果的設計改動

• 宣傳方式

• 銷售渠道

不涉及偏離受資助項目核心內容的

更改不需要申請，受資助者可因應

市場環境及具體執行情況靈活作出

調整，並在提交報告時進行說明。

須由基金作出事前審批

• 設計概念的更改；

• 增減或更改受資助者原有的股東、行政

管理機關成員、項目負責人及設計師；

• 減少或更改申請表所載超過半數的項目

團隊主要成員；

• 其他涉及改變項目核心的內容。



監察階段—提交報告

提交報告

• 業務約定書：於簽訂協議書翌日
起計60日內。

• 項目進度執行報告：資助期第
12個月之翌月最後一天前提交。

• 總結報告：項目完成後的30天
內提交。

•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項目完成後
的90天內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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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逾期提交報告及證明文件的後果

對超出期限提交項目進度執行報告、總結
報告、執行商定程序報告及相關證明文件
的項目，視乎發生次數，扣減受資助項目
補貼資助款項相應百分比，如下：

• 倘發生1次：扣減5%

• 發生2次：扣減10%

• 發生3次或以上：扣減15%

上述資助扣減情況與資助調整疊加計算，
經扣減後資助款項=批給資助金額 * (1-
A)*(1-B)，A及B為資助扣減及調整比例。



扣減資助額度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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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時預計 實際 調整比例

支出 100萬元 80萬元
下調：
(100-80)/100*50萬元
=10萬元

批給資助額度 50萬元

經扣減後資助額度 (50萬元-10萬元)*90%=36萬元

假設批給資助額度為50萬，受資助者逾期提交項目進度執行報
告、總結報告，即共發生2次逾期，扣減資助比例10%



監察階段—提交報告

報告須附帶證明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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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執行相關

⚫ 產品目錄、圖片、生產及銷售數據

⚫ 宣傳推廣證明（如宣傳刊物、宣傳品圖片、紀念品、線上宣傳截圖及點擊數

據、宣傳片檔案等）

⚫ 宣傳活動過程的照片或影像記錄、參與人次、舉辦日期時間、倘有的收費及

銷售統計等

⚫ 參展及路演資料（如相關照片及成效等）

⚫ 獲獎資料（獎狀等）

⚫ 媒體報導

⚫ 銷售渠道列表及相關證明（包括銷售點照片、線上銷售平台截圖等）

⚫ 商標證明文件



監察階段—關聯交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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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及額外詢價

• 無論是否使用基金的資助款項，申請人或受資助者與同
一關聯方進行交易的累計金額預計或實際達5萬澳門元或
以上，申請人或受資助者分別須在申請文件或總結報告
作出申報。

• 對於上點所指的須申報的情況且使用基金資助款項達5萬
澳門元或以上的開支，申請人或受資助者須提供文件證
明事前已額外向至少2間非關聯方的供應商進行詢價，並
適用以下規定：

→ 詢價文件必須附有由供應商聲明與其他參與詢價的供
應商“互不從屬、且無事先協同定價”的內容條文；

→ 基金將以最低價格的報價作為開支確認上限；

→ 倘未能提交相關詢價證明文件，則有關開支不能使用
基金資助的款項進行支付，但不影響下點規定的適用；

→ 倘關聯方對其所提供的財貨或服務具專屬權，無須進
行詢價，但須提交具專屬權相關的證明文件（對眾所
周知專屬權權利人的情況，則無須提交證明文件）。

關聯方定義：
倘申請人/受資助者為自然人

商業企業主：
倘申請人/受資助者為法人商

業企業主：

1. 申請資助者／受資助者的配偶、子
女、父母、兄弟姊妹、配偶的父母、
配偶的兄弟姊妹，以及與之有事實
婚關係之人；

2. 由申請資助者／受資助者持有的
（自然人）商業企業；

3. 由申請資助者／受資助者擔任控權
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公司；

4. 由第1點所指人士持有的（自然人）
商業企業；

5. 如第1點所指人士擔任控權股東或
行政管理機關成員的公司。

1. 申請資助或受資助公司的控權股東
（包括自然人及法人股東，尤其是
其母公司）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以及此兩類人員的配偶、子女、父
母、兄弟姊妹、配偶的父母、配偶
的兄弟姊妹，以及與之有事實婚關
係之人；

2. 由申請資助或受資助公司擔任控權
股東的公司，尤其是其子公司，亦
為關聯方；

3. 由第1點所指人士持有的（自然人）
商業企業；

4. 如第1點所指者在另一公司中擔任
控權股東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則
此公司為申請資助或受資助公司的
關聯方。

註：“控權股東”是指本身單獨佔有公司資本額之多數出資，或與其亦為控權
股東之其他公司或與透過準公司協議而相聯繫之其他股東共同佔有公司資本額
之多數出資，或擁有半數以上之投票權，又或有權令行政管理機關多數成員當
選之自然人或法人。



監察階段—關聯交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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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的關聯交易的內容應包括：

• 關聯方的姓名或名稱、聯絡資料；

• 關聯方與申請者或受資助者之間的關係；

• 關聯交易的內容，包括：預計或實際交易的日
期、標的及金額；

• 進行關聯交易的理由，例如：相關交易的價格
優於市場合理價格；基於技術或專業能力等原
因，由關聯方執行優於同類的實體；關聯方對
其所提供的財貨或服務具專屬權；

• 說明關聯交易價格屬合理的證明文件或資料。

如申請人或受資助者違反本章程關於關聯交易
的規定，基金行政委員會可不確認關聯交易所
涉及的開支。如情節嚴重者，按卷宗所處的階
段，基金行政委員會可駁回資助申請、不作出
批給或取消批給。



監察階段—書面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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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受資助者違反計劃章程的規定，尤其受資助者義務，
基金可發出書面警告。



取消資助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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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須取消資助批給情況

• 受資助者作出虛假聲明或利用其他不法手段取得資助款項。

• 受資助者將款項用於非批給決定所指用途。

• 受資助者違反謹慎、合理規劃及組織受資助的活動或項目的義務而導致對參與者或公共利

益，尤其是公眾安全或社會秩序造成嚴重風險或損害。

• 受資助者作出的活動涉及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的行為。

• 受資助者作出損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文化發展基金形象和聲譽的行為。

• 受資助項目渲染不雅、暴力、色情、淫褻、賭博、粗言穢語、影射或侵害他人之權利等不

當成分。

• 不再符合資助目的、資助範圍、資助要求、申請資格及資助對象，且未於基金訂定的期間

內補正不當情事等。

• 章程訂定須取消資助批給的其他情況。



取消資助批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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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可取消資助批給情況

•項目進度之審查結果偏離核心。

•項目內容更改申請不獲批准，且受資助者
仍繼續執行更改後的內容。

•報告內容有不清楚之處或不齊備，而受資
助者到期未補交或經補交後仍不符合要求，
導致項目不具條件結案。

•受資助項目內容對澳門特區形象造成負面
影響。

•申請終止執行項目不獲基金批准，且沒有
繼續執行有關項目；資助期屆滿仍未能完
成項目，且理由不獲基金確認。

•違反本章程的其他規定。

！取消資助批給的後果

1. 30日內返還已收取的全部資助款項。

2. 可同時科處兩年內拒絕其提出的資
助申請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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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